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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背景下医保欺诈协同治理优化路径研究

袁嘉辰　徐　艳　雷致钦

江苏大学　江苏镇江　212000

摘　要：现阶段，我国面临人口老龄化和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不仅老年人在医疗、康复和护理方面拥有“刚性

需求”，中国各年龄段人群都需要更好的医疗服务，这就要求医疗基金充分合理合法分配利用，遏制医保欺诈行为。基于此，

本文考虑医保智能监控系统建设程度，选取南京市作为样本地区进行调研，基于协同治理视角，探究协同治理医保欺诈的

运行缺陷，探讨大数据背景下治理医保欺诈优化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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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基本医疗保险关乎全民医疗权益。但是，受监管制度

体系不健全、激励约束机制不完善等因素制约，一些不法分

子不择手段地实施医保欺诈的违法违规活动，严重危害医疗

保险基金的安全，损害了全体人民的利益。虽然在多方参与、

多措并举、协同治理阻止基金浪费流失、严厉打击欺诈骗保

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基本构建了医保的协同治理体系；但

是在协同管理下大数据引入后的医保基金管理仍有不足之

处。本课题就是基于协同治理视角，探究大数据背景下治理

医保欺诈优化路径。

1. 医保欺诈协同治理的概念架构

医保反欺诈机制的定义有多种形式。就目前来看，国

内外学者中比较有代表性的阐述包括：“通过一定的方式和

方法对各种社会医疗保险欺诈骗保行为进行监视、识别以及

测量的全过程”[1]；“政府部门与非政府部门等众多公共行

动主体合作，联合打击骗保行为、维护医保基金安全的过

程”[2]；“包括反欺诈组织架构和法律体系在内的一系列措

施和做法”[3]。

虽然以上定义各具特色，但我们仍可以从中发现医保

反欺诈机制的共性：第一，反欺诈的主体是社会多元主体，

主要是政府部门；第二；医保反欺诈机制的客体是各种欺诈

骗保行为；第三，反欺诈手段分为人工检查、监督和智能监

控。综上所述，基于协同治理视角，医保反欺诈机制就是社

会多元主体对各种欺诈骗保行为进行人工检查、监督和智能

监控的一种运行机制。

2. 大数据背景下医保欺诈协同治理的现状

2.1 群众层面

在知晓度上，因样本地区受教育水平的影响，且样本都

是由社会人士（较少）和青年学生（较多）构成， 样本地区

群众对欺诈骗保行为知晓度较高，以骗保案件和骗保行为为

例，样本地区群众的知晓度分别达到 66.84% 和 67.14%。然而，

样本地区群众对医保欺诈协同治理知晓度较低，医保基金管

理与医保服务信息平台的知晓度只有 48.57% 与 31.43%。

在参与度上，因医保反欺诈机制的主体是社会多元主

体，主要是政府部门，所以群众在医保反欺诈机制中的参与

渠道有限，并且参与度普遍不高。相反，在不知晓情况下进

行的骗保行为样本地区群众的参与度达到 54.3%，在这其中，

“过度检查”、“假票据”、“倒卖药品”的参与度较高，

分别达到 30%、22.86% 和 22.86%。

表 1 2023 年样本地区群众医保欺诈信息知晓情况

骗保案件 骗保行为 医保基金管理 医保服务信息平台

完全不知晓 32.86% 32.86% 51.43% 68.57%

部分知晓 58.57% 64.28% 42.86% 28.27%

完全知晓 8.57% 2.86% 5.71% 2.86%

表 2 2023 年样本地区群众医保反诈及曾在不知晓情况下进行的骗

保行为参与情况

社会监督 医院管理评价 不知晓情况下参与的骗保行为

参与度 11.43% 24.29% 54.3%

表 3 样本地区群众曾在不知晓情况下参与的骗保行为类型

假票据 假病人 过度检查 倒卖药品 转借医
保卡

盗刷医
保卡

参与度 22.86% 14.29% 30% 22.86% 11.43% 1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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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政府层面

根据南京市医疗保障局政务公开内容，2023 年南京市

政府共开展医保政策宣传活动 4 次；发布医保系统腐败问题

举报方式公告 1 则；发布医疗服务价格公告 3 则；视察、指

导工作 3 次。

在发挥群众协力方面，2023 年南京市政府主要通过宣

传途径提高民智，在增强群众医保反诈意识的基础上提供腐

败问题举报途径，通过医疗服务价格公开的方式，打破群众

在享受医疗服务过程中的信息壁垒。

在跨部门协同治理方面，南京市政府依托视察、指导

工作，架起行政单位与群团组织、社会组织之间的桥梁，将

工作重心摆在协同促进“15 分钟医保服务圈”上，协力打

造惠民利民便民医保。

2.3 信息平台层面

在大数据背景下，医保欺诈协同治理不仅需要依靠人

工检查、监督，而且离不开医保信息平台的介入。2021 年，

南京市开发运行南京“医保高铁”手机云服务，将其嵌入“我

的南京”APP，推进医保精准监管。

“医保高铁”自建立以来，不断推动医保基金透明化，

建立覆盖医院到医生、本地到异地、门诊到住院的管理体系，

实时监测国谈药品在南京各医院和药店使用情况与全市和

各区基金运行效率、失能人员需求变化情况，分析、展示制

度实施效果，促进评估机构、照护机构健康可持续发展。

3. 协同治理医保欺诈的运行缺陷

3.1 医保反欺诈主体向心力薄弱

群众举报是预防欺诈发生的一种途径，对潜在欺诈对

象具有一定的威慑作用 [4]。然而，从表 1 结果来看，群众在

医保反欺诈机制过程中参与度不高。受识别欺诈能力限制，

以及对医保信息平台不了解的影响，社会群众对医保基金管

理程序存在信息壁垒，直接导致群众在医保反诈过程参与积

极性不高。

3.2 医保反欺诈主体识别欺诈能力有限

识别欺诈能力对协力提高医保反欺诈工作具有举足轻

重的作用。结合表 1 对“骗保案件”和“骗保行为”的知晓

度与表 2“在不知晓情况下参与的骗保行为”情况可知，群

众识别欺诈能力薄弱，甚至会误入骗保的歧途。而就目前医

疗保险发展情况而言，医保信息庞大，并且在不断地更新迭

代中，群众受教育水平、文化程度、时间管理等因素的限制，

不会主动进行学习。在短视频盛行的数据时代，短视频的播

放算法更会导致群众的信息茧房。

根据南京市医疗保障局政务公开内容，医疗保障局每

年都会进行线上线下宣传活动，线下宣传活动以进社区、进

企业为主，宣传次数有限，不能实现大范围线下宣传；线上

宣传以短信、新媒体为主，短信宣传同样存在次数少、内容

少的问题，新媒体建设则面临目标群众很难接收到的难题。

宣传问题直接导致社会群众及其他政府部门的识别欺诈能

力不高。

3.3 医保信息平台数据安全管理任重而道远

在医保信息平台建设和应用开发过程中，不可避免的

需要技术公司的支持，与技术公司之间关于数据安全的协议

签订至关重要。“医保高铁”自建立以来，已打造“集中采购”、

“国谈药品”、“各区要情”等模块，其中数据牵涉用户隐私、

定点医药机构信息等。因医保信息平台数据库庞大，容易引

起一些人的觊觎，甚至会被不法分子盯上钻了空子，医保信

息平台是数据安全管理仍任重而道远。

4. 大数据背景下治理医保欺诈优化路径分析

4.1 建立互惠共赢的协作治理机制

为建立互惠共赢的协作治理机制，一方面，要建立有

偿举报机制，对提供客观真实的举报材料的举报人，给予鼓

励性的报偿，有关部门也要对举报人的信息严格保密。另一

方面，对于跨省市部门间参与协同治理的工作人员，要建立

有偿服务制度，对治理过程中产生重要作用的公务人员给予

补偿 [5]。

4.2 提高社会识别欺诈能力

一是推动医疗保障局官方账号进行创新性发展。在保

持传统宣传途径的基础上，利用好大数据时代的算法优势，

经营“顺应时代，创新宣传”的账号特点，辅以博主推广，

达到“破圈”的效果。二是增加社区、上市企业进行医保反

欺诈科普的指标，通过更新社区宣传栏、增设易拉宝、定期

开展医保反欺诈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培训活动，提高社会群众

识别欺诈的水平。

4.3 加强医保信息平台数据安全管理

一是要加强对医保信息平台的日常维护，对已有模块

进行定期检查，加强对服务器等关键节点的监管，严格保密

单条身份信息、轨迹信息，警惕不法分子将其盗用，通过拼

接信息的方式获取用户隐私。二是加强对医保信息平台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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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管理。明确用户服务和权益保护的负责部门和负责人，健

全平台数据安全保密机制与责任问责机制，警惕“走后门”

现象。

5. 总结

基本医疗保险关乎人民群众看病就医问题，对国家医

疗保障事业的发展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依靠大数据进行医

保欺诈协同治理是必然趋势，在这过程中仍存在一定问题，

对此，要促进大数据背景下医保欺诈协同治理的健康发展，

一方面方面，要提高大数据的信息安全度、数字化水平、智

能化能力，另一方面，要增强各要素关联度、跨区域协同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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